
《乐平市浯口彭头坞膨润土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专家评审意见

景德镇市自然资源局于2025年7月7日-8日在景德镇市组织专家，依据《关

于印发矿产资源（非油气）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

4〕33号），对乐平市浯口彭头坞膨润土矿提交的《乐平市浯口彭头坞膨润土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评审，景德镇市自然资源

局、乐平市自然资源局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专家组在审阅报告、查阅有关图

纸资料、听取介绍、质询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资源储量利用的合理性

《方案》依据《江西省乐平市彭头坞矿区膨润土矿资源储量核实（分割）

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景自然资储审字［2025］001号），地质

勘查工作达到详查程度，编制依据充分。截止2025年5月31日：拟变更采矿权范

围内总计保有资源量矿石量34.96万吨，其中保有控制资源量矿石量29.18万吨，

保有推断资源量矿石量5.78万吨。

《方案》设计利用膨润土资源量为31.32万吨。

二、申请采矿权范围审查

方案确定变更的采矿权变更申请范围在乐平市浯口彭头坞膨润土矿采矿权

内且与生态红线及基本农田不重合，申请矿区范围面积为0.7062平方公里，开

采深度：+49m～+15m，合理可行。

三、矿山拟建设规模

《方案》根据矿区资源储量、开采工艺等因素，综合考虑矿山开采技术条

件、最低生产规模、矿山企业实际情况及市场需求等各方因素，推荐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为5万吨/年，服务年限7.1年（含1年基建期）。矿山拟建设规模确定

基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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